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95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示范

项目资金奖补政策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示范项目资金奖补政策》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8年4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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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示范项目

资金奖补政策

为有序推进全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,促进项目加快

建设,发挥项目示范带动作用,加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奖补

资金管理,根据 《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

局关于2017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备案的

通知》(财建 〔2017〕580号)、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

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(2017—2020年)的通知》

(郑政文 〔2018〕92号)和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清

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郑政 〔2018〕

25号)的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特制定本奖补政策。

一、奖补范围

本奖补政策适用于2017年5月至2020年4月,被列入我市

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计划的项目。具体包括热源清洁化改造工

程、热力管网工程、燃气管网采暖工程、采暖分户计量改造工

程、建筑节能改造工程、超低能耗建筑工程、可再生能源采暖工

程、多能互补采暖工程等项目。

二、奖补原则

1.以企业投资为主、政府奖补资金引导为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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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优先支持列入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建设项目。

3.优先支持地方配套资金已落实的项目。

4.优先支持前期工作完成且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。

三、奖补标准

1.纳入市政集中供热系统的热源清洁化改造、集中供热能

力提升工程及其配套热力管网工程、配套燃气管网采暖工程等建

设项目,依据建设项目总投资的评估金额10%给予奖补,最高

不超过5000万元。

2.实施区域集中供热的可再生能源采暖、多能互补采暖等

清洁能源采暖工程项目,鼓励项目业主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或

PPP模式开展项目建设,依据建设项目的评估可供热面积,按

照40元/平方米给予奖补,且单个项目不超过5000万元和项目

总投资的30%。

3.集中供热没有覆盖的城区、县城及农村继续实施 “电代

煤”、“气代煤”清洁取暖工程,按照市政府既有文件确定的奖补

标准执行。

4.新建建筑项目强制性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,鼓励项目

业主建设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,对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依据

项目确认年度,依次按照500元/平方米、400元/平方米、300

元/平方米三个档次进行奖补,且单个项目分别不超过1500万

元、1200万元和1000万元 (可同时享受市级其他支持政策)。

5.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,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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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120元/平方米进行奖补,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按照40元/

平方米进行奖补,农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按照1万元/户进

行奖补。

6.鼓励实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等清洁能源供暖工程,按

照建设项目装机容量每千瓦1000元进行奖补,且单个项目不超

过3000万元和项目总投资的10%。

四、资金管理

1.严格落实郑政 〔2018〕25号相关规定,奖补性资金全额

用于项目建设或项目银行贷款贴息。

2.严格落实专户管理、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制度,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挤占、截留和挪用。

3.在项目开工前根据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确定的建设规模预

拨财政补助类项目支持资金,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照实际规

模予以清算。以奖代补类项目竣工验收通过后按照清洁取暖效果

给予适当支持。

4.对于虚报、冒领等不当手段套取奖补资金的项目单位,

追回奖补资金,取消该单位项目申报资格。对违规行为情节严重

的,按照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427号)

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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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发展改革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4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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